关于市本级2023年度城市交通发展奖励资金（新能源城市公交车补贴部分）分配情况公示

按照《江西省财政厅关于下达2024年农村客运补贴资金、城市交通发展奖励资金预算指标的通知》（赣财建指〔2024〕117号）及《江西省财政厅 江西省交通运输厅转发财政部 交通运输部关于调整农村客运、出租车油价补贴政策的通知》（赣财建〔2022〕36号）等文件精神，我局对市本级2023年度城市交通发展奖励资金（新能源城市公交车补贴部分）金额进行了分配。为确保此次工作的公开透明，现将有关情况予以公示。
联系电话： 0798—8507061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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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3年度市本级城市交通发展奖励资金（新能源城市公交车补贴部分）
金额分配表 
 
	序号
	公司名称
	车辆数（辆）
	补贴金额（万元）

	1
	景德镇公共交通有限公司
	391
	567.4216

	2
	景德镇昌江区长运公共交通有限公司
	31
	44.9874

	合计
	422
	612.409
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
